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5月6日

                               府行救字第1020090430號
訴願人：賴00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00街00號

訴願人：賴00            地址：同上

訴願人：賴00            地址：同上

訴願人：賴00            地址：同上

右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本縣仁愛鄉公所102年1月15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0981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坐落於本縣仁愛鄉翠巒段00地號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機關為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所有權為中華民國，分區使用類別為森林區農牧用地，土地調查歸戶清冊登載人為賴00（70年4月4日死亡），他項權利人登記為賴00，存續期間自69年2月28日至79年2月27日止。案經101年6月8日仁愛鄉公所會同仁愛分局望洋派出所實地會勘，現況使用人為00及其妻00種菜使用，有藍00與原登載人之繼承人賴00簽訂之讓渡合約書為憑，明顯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第10條、34條、民法第767條、水土保持法第32條、刑法第320條非法佔用及竊佔國土等相關規定，仁愛鄉公所於101年12月25日仁鄉土管字第1010021439號函通知佔用人，於公告期限內停止耕作並移除地上物及水管設施，如逾期未返還土地並移除地上物即依相關法令函送警調單位偵辦，仁愛鄉公所102年1月15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0981號函另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等規定，通知原登記人繼承人如有異議，請於文到一個月內提出相關合法證明，逾期將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收回列管，訴願人不服，遂於102年1月25日向本府提起訴願（訴願書表明不服之標的102年1月15日仁鄉土管字第1010021439號函應係文字誤植，不服標的以訴願書正本附件102年1月15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0981號函文為準），並據仁愛鄉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
2、 本案系爭土地仁愛鄉公所102年1月15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0981號函通知原登記人繼承人如有異議，請於文到一個月內提出相關合法證明，逾期將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收回列管等語，經查應係屬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之性質，尚不生具體之公法上效果，非屬訴願法上所稱之行政處分，是訴願人對該項函文不服，預為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參酌行政法院四十八年度判字第九十六號：「訴願法第一條所稱官署之處分，損害人民之權利或利益者，限於現已存在之處分，有直接損害人民權利或利益之情形者，始足當之。如恐將來有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之行政處分發生，遽即提起訴願，預行請求行政救濟，則非法之所許。」本案仁愛鄉公所前揭公函尚未損及訴願人任何權益，在法律上無何種效果之發生，積極或消極之行政處分均不存在，人民自不得對該項通知提起訴願，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應係預行請求行政救濟之行為，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解釋及判例意旨均有未合，本件訴願程序顯不合法。
3、 再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承租權或無償使用權，除繼承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不得轉讓或出租。前項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為擴大經營面積或便利農業經營，得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後交換使用，並辦理權利變更登記。」、同辦法第16條規定：「原住民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除得由鄉 (鎮、市、區) 公所收回原住民保留地外，應依下列規定處理之：一、已為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者，訴請法院塗銷登記。二、租用或無償使用者，終止其契約。」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未取得所有權登記前，將土地轉讓予非原住民佔用，縱使已違反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規定，耕作權登記如應塗銷，其塗銷登記尚須訴請法院判決為之，訴願人所得繼承之系爭土地耕作權尚非得由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行為發生權利得、喪、變動之法律效果，併予指明。
4、 本案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陳 錦 白

中華民國102年5月6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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